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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中外校际交流项目全日制 

普通本科生教学管理办法 
 

师政教学〔2011〕29 号 

 

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推进我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持续健康发

展,规范我校中外校际交流项目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（以下简称

“中外交流项目学生”）的教学管理工作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中所称的“中外校际交流项目”是指我校经

上级主管部门批准，与国外友好学校以不另设教育机构的方式，

以中国公民为招生、培养对象，通过互认学分的形式开展的中外

合作办学项目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的适用对象为我校中法“2+2”项目（与法国

佩皮尼昂大学合作）、中英“2+2”项目（与英国格林多大学合作）

和中美“2+2”项目（与美国威斯康星拉克罗斯大学合作）和中加

人才培养项目（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瑞尼森学院合作）及其他中

外校际交流项目的全日制普通本科生。其中，中法“2+2”项目、

中英“2+2”项目和中美“2+2”项目为双学士学位项目。 

第四条 中外交流项目学生在国内学习阶段，应当根据我校

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修读课程并获得规定的学分；在国外学习阶

段，应当按照合作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修读课程并获得规定

的学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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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中外交流项目学生在国内学习阶段，按我校经物价

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缴纳相关费用；在国外学习阶段，按合作学

校的规定缴纳相关费用。 

第六条 学生修完我校两年项目期的课程之后，取得项目要

求总学分的70%（含）以上者，可以申请参加专业分流；未取得

项目要求总学分的70%者，不能参加专业分流，将被编入国际文

化教育学院下一年级学习，其学习费用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编

入下一年级学习一年后，仍未取得项目要求总学分70%（含）以

上者，按照退学处理。 

第七条 达到项目分流条件的学生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，经学

校审批后，分别按照本办法第八条和第九条的规定进行专业分

流。 

第八条 中法“2+2”项目学生和中英“2+2”项目艺术设计专

业学生按以下方法分流到学校相应专业的下一年级继续学习： 

(一) 中法“2+2”项目经济学专业学生分流到经济学(应用型

人才培养)专业学习； 

(二) 中法“2+2”项目法学专业学生分流到法学(应用型人才

培养)专业学习； 

(三) 中法“2+2”项目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分流到旅游管理（职

教师资班）专业学习； 

(四) 中英“2+2”项目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分流到艺术设计(广

告设计、环境艺术设计或职教师资班)专业学习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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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中英“2+2”项目英语专业学生、中美“2+2”项目英语

专业学生和中加人才培养项目学生按照以下原则、模式、依据和

程序进行分流： 

(一) 分流原则 

1．分流要根据学校的教学资源分布和专业容量确定分流专

业范围和人数； 

2．分流应根据学生的学科知识背景进行指导，以便于学生

更好地完成后续的专业学习，高考文科考生可申请分流到文学、

法学、经济学、教育学和管理学的工商管理类专业，高考理科考

生可申请分流到学校所有专业； 

3．分流坚持公正、公平、公开原则。 

(二) 分流模式 

分流采取“2+2”或“2+3”的模式，即学生修完2年项目期规定

的课程后，于第五学期分流到选择的专业继续学习： 

1．“2+2”的分流模式适合选择英语（应用型人才培养）专业

的学生，即学生修完2年项目期的课程并获得规定学分后，于第

五学期分流到外国语学院三年级继续学习。 

2．“2+3”的分流模式适合选择其它专业的学生，即学生修完

2年项目期的课程并获得规定学分后，于第五学期分流到所选专

业的下一年级继续学习。 

(三) 分流依据 

中外交流项目学生前三个学期的成绩是学生分流的主要依



 

 - 4 - 

据。按第一至第三学期人才培养方案规定修读的课程平均成绩排

序，平均成绩高的优先选择。在平均成绩相同的情况下，操行综

合分高者优先选择。 

(四) 分流程序 

1．教务处在每学年春季学期开学后会同各学院根据各专业

实际情况确定分流专业名称、人数及相关要求，报学校审批后于

第四周向学生公布。 

2．学生填报《广西师范大学中外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分流志

愿表》，每个中外交流项目学生可填报三个专业分流志愿和是否

服从调剂分流专业，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将《广西师范大学中外校

际交流项目学生分流志愿表》汇总后提交教务处审核。 

3．学校成立中外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分流工作小组，遵照本

办法相关规定组织分流，形成分流名单并报分管校长审批后公

示，公示期为七个工作日。 

4．学校发文公布分流学生名单，国际文化教育学院按分流

结果做好后续的教学及管理工作。 

第十条 中外交流项目学生应按人才培养方案完成第四学

期的课程学习。第四学期结束后，达不到分流条件的学生将被取

消专业分流资格，并按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编入国际文化教育学院

下一年级学习。 

第十一条 中外交流项目学生分流后，根据其课程修读情况

可以免修大学英语，并由转入学院完成其已修课程的学分转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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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原中法“2+2”项目的分流学生如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法

语课程并获得相应学分或原中英、中美和中加人才培养中外交流

项目学生如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英语课程并获得相应学分的，可

免修大学英语。 

(二) 学生已获得的其它课程学分由转入学院根据学生分流

后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的相关性进行转换。 

第十二条 中外交流项目学生毕业及学位授予 

(一) 中外交流项目学生（中加人才培养项目学生除外）在

规定年限内，修完我校和国外合作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内容

并获得国外合作学校学位证书，经认证核实后，颁发我校毕业证

书，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后，授予其学士学位。 

到海外合作大学继续学习的学生若自行选择转专业或转学

校，我校视其为自动退出广西师范大学与海外合作大学合作办学

项目，不再享受该项目应有的权益。 

(二) 中外交流项目学生如果分流到校内其它专业，必须按

照分流后的专业完成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，其毕业和学位要

求按分流后专业的毕业和学位要求执行。 

(三) 中加人才培养项目学生2年后如果选择到国外合作学

校留学，其毕业条件和学士学位的授予条件将按照国外合作学校

的要求执行，我校将不颁发其毕业证书和授予其学士学位。 

(四) 根据不同中外交流项目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，学生选

择分流后其学士学位外语要求按以下执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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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中法 “2+2”项目的分流学生，学位外语要求是修完教学计

划规定的所有法语课程且平均学分绩点达到1.0以上； 

2．其他项目分流的学生按照其分流后专业的学位外语要求

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中外交流项目学生出国后两年内，如放弃国外学

习计划，经本人申请，由学校审批后，可转入相关专业并编入下

一年级学习，其在国外合作学校获得的课程学分可以转换为我校

相关课程的学分。 

中外交流项目学生在国外学习期间如未能获得学士学位证

书的，自其出国后4年内可回校申请办理肄业手续。 

第十四条 中外交流项目学生分流后按照分流后专业的学

年收费标准缴费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广西师范大学中

外校际交流项目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废止。

本办法由教务处和国际文化教育学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   附件：广西师范大学中外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分流志愿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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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广西师范大学中外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分流志愿表 

学号  姓名  性别  

生源地  高考科类  联系电话  

项目要求 

总学分 

 已取得的 

课程学分 

 未取得的 

课程学分 

 

项目前三学期平均成绩  
排名  

专业分流 

志愿 

第一志愿 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 

第二志愿 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 

第三志愿 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 

是否服从调剂  

学生本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日 

学院意见 

该生已修完项目总学分的    %，项目前三学期平均成绩为      ，

排名是第    名，符合专业分流条件。 

分管领导签名： 

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日 

教务处审核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日 

学校分流 

工作小组 

意见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组长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
